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伴随着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的探索和研究。1992 年初邓小平同

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谈话对多年来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的争论作了科学总结，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党

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正确

地把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在建立和完

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在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向全党提

出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课题，逐步形

成并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发

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

突破和深化的认识过程。建国后，因片面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

理论和受前苏联的影响，在我党内部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利用、限制、排斥和消

灭商品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种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难以做

到资源优化配置，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日趋明显。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已有所觉察，并提出过

一些改进的想法和思路。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想法和思

路没能坚持下去。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全会《公报》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必须对原有

体制进行改革。必须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重

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开始了空前的

研究和新的探索。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

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

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

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

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又由于在市

场经济理论上没有根本突破，始终处于“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怪圈之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无法定位。特别是 1989 年政治风波后，“左”倾思潮有所抬头，

很多人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联

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人们对市场经

济更是“谈虎色变”。实践呼唤着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高屋建

瓴，冲破姓“资”姓“社”的阴霾，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透彻而精

辟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

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人们认清了市场经

济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手段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

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

想束缚，统一了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的认识，

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前途，奠定了改革目标模式

最终确立的理论基础，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

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带领全

党和全国人民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新体制。
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

大报告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并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是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1993 年八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从南方谈话到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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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我国的根本大法。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系统化，进一步

构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基本框架。此

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业开始朝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迈步前进，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原有的理论已不能很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中

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新发展再次呼唤着

理论的新突破。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创造性地运用邓

小平理论，在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

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五大报告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在改革中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坚决反对“私有化”；同时又特别指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们在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进程中，必须把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在如何坚

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问题上，十五大报告结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现实所提出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

改革开放以来，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各种跨所有制互相

参股等企业的发展，以及企业改革中改组、联合、兼并等形式的

出现，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指出公有制经济

的范围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如实地将这部分公有成分纳入

公有制经济的范围之内，有助于正确判断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

济的比重，从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好地坚

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提出要

区分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根据社会化生产规律的要

求，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使

国有经济在更大的范围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理论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

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 世纪末，我国已

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领导我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

程中，提出了如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历史

课题。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

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不断总结与探索在更高层次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

径和方式，并形成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用科学

发展观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表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

也指明了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领作用。
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

想，其根本点在于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平台，从深层次上找到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耦合的前进方向、主要路径、基本方式

和运行标准。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

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具体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宗

旨，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实现什么目的的问题。科学发展

观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为
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依靠人民群众

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谋利只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不能为少数人发财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

益，不能造成两极分化，更不能形成新资产阶级。因此，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把又好又快的发展与实

现人民共同富裕辩证统一起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

市场经济优势的巨大合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切实体现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把效率与公平辩证地统一起来，突出民生，努力使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加大防止两极分化的力度，凸显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体制质

的规定性。
第二，科学发展观引导和保证我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正确

处理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

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领域、各种关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市场经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整体关系中运

行、扩展和深化。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整体良性循环的框架之中，为之规制新的轨道，创造新

的环境（包括政治、法律、人文环境等），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各

类消极影响，在充分发挥它积极因素的同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塑造人们的灵魂、规导市场行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

健康地运行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整体经济学视角考察，统筹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
设，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方位完善。

第三，科学发展观扩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延，赋予它

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弥补了传统市场经济“外部不经济”的重

大缺陷，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发展史表明，环境和资源问题是不可能单靠市场自发调节解

决的，私人企业总是把这类妨碍它们赚钱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

会长远利益视为“外部性”，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至今仍给人类留下重大后患。社会主义决

不能搞这样的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突出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明确了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要利用市

场经济发展经济，而且要规定它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可持续发

展，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就是这方面的具体

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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